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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程从贵先生

于近日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提请退休。退休离任后，程从贵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公司将不再认定其为核心技术人员。 

 程从贵先生与公司签有相关协议，其在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相关专利

均为非单一发明人且均为职务发明创造，前述专利所有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

司，不存在涉及专利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

况。 

 程从贵先生离职后，其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研发

等工作均有序推进。程从贵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研发实力、

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 核心技术人员离任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程从贵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提请退休。退休离任后，

程从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将不再认定其为核心技术人员。公司及

董事会对程从贵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程从贵，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程从贵先生毕

业于武汉工学院黄石分院，机械制造专业，专科学历，工程师。1984 年 8 月至



1989年 10月，在浠水五金模具厂任工程师；1989年 10月至 1993年 9月，在湖

北拖拉机厂任工程师；2000年 3月至 2005年 5月，在深圳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任项目经理；2005 年 5月至 2012年 11月，在东莞弘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任

项目经理；2012年 11月至今，历任东莞逸飞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

工程师、江苏逸飞激光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从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

台武汉逸扬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逸扬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6,630股，程从贵先生退休离任后将继续遵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

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及专利情况 

程从贵先生在公司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了公司的技术研发相关工作，

其在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均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均为职务发明创

造。前述专利所有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不存在涉及专利纠纷或潜在纠纷，不

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 

（三）保密情况 

根据公司与程从贵先生签署的相关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公司商业机密

和技术秘密的保密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竞业限制等事项，程从贵先生对其知

悉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程从贵先生有

违反保密义务的情形。 

二、 核心技术人员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公司始终注重人

才引进与培养，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与公司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引进和储备培养

机制，不存在对特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赖情况。 

目前，程从贵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均已完成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研发

等工作均有序推进，程从贵先生的退休离任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研发实力、

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止 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研

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146 人、276 人、313 人，占公司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33.80%、



35.34%、35.41%，本次变动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由 7名变成 6名。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本次变动前 吴轩、冉昌林、熊五岳、程从贵、雷波、孟昌、余凤 

本次变动后 吴轩、冉昌林、熊五岳、雷波、孟昌、余凤 

三、 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从贵先生已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公司现

有各项研发项目均有序推进。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现有

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同时，公司已

形成一套包括专利、商标及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切实保护公司的

创新成果。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将不断完善研发人员队伍建设，吸引和

培养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和效率，保

持公司的研发能力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程从贵先生离职已经

完成工作交接，不会对公司现有研发项目进展和研发实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不存在违反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公司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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